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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指导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合同当事人的签约行为 ,维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杈益,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及相关

法律法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市场监管总局组织编制了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试行 )》 (GF—⒛20-2605)(以 下简称 《合同示范文本》)。 为便于合同当事人使用,现

就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

一、 《合同示范文本》的组成

《合同示范文本》由合同协议书、通用合同条款和专用合同条款三部分组成。

(一 )合同协议书

合同协议书共计 16条 ,主要包括:工程概况、合同工期、质量标准、签约合同价与合

同价格形式、承包人项目负责人、预付款、绿化种植及养护要求、其他要求、合同文件构成、

承诺以及合同生效条件等重要内容,集中约定了合同当事人基本的合同权利义务。

(二 )通用合同条款

通用合同条款共计 ⒛ 条,采用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示范文本 )》 (GF20170201)

的
“
通用合同条款

”
。

(三 )专用合同条款

专用合同条款共计 ⒛ 条,是对通用合同条款原则性约定的细化、完善、补充、修改或

另行约定的条款。合同当事人可以根据不同建设工程的特点及具体情况,通过双方的谈判、

协商对相应的专用合同条款进行修改补充。在使用专用合同条款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

1,专用合同条款的编号应与相应的通用合同条款的编号一致 ;

2.合同当事人可以通过对专用合同条款的修改,满足具体建设工程的特殊要求,避免直

接修改通用合同条款 ;

3.在专用合同条款中有横道线的地方,合同当事人可针对相应的通用合同条款进行细

化、完善、补充、修改或另行约定;如无细化、完善、补充、修改或另行约定,则填写
“
无

”

或划
“
/” 。

二、 《合同示范文本》的性质和适用范围 《合同示范文本》为非强制性使用文本。 《合

同示范文本》适用于园林绿化工程的施工承发包活动,合 同当事人可结合园林绿化工程具体

情况,参照本合同示范文本订立合同,并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及合同权利义务。

《合同示范文本》中引用的规范、标准中,未备注编制年号的,均采用现行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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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

发包人 (全称 ): 常州市钟楼区城市管理局 ~

承包人 (仝称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规定,遵循平等、

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 钟楼区杜鹃展园景观 工程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 ,

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 钟楼区杜鹃展园景观工程 ~。

2.工程地点:凤凰岛北路北侧、大运河南侧、青洋路东侧、雕应路西侧。占地面积约

1200平方米 。

3,工程立项批准文号: / 。

4.资 金来源: 财政资金 。

5.工程规模: / 。

群体工程应附 《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 (附件 D。

6,工程承包范围: 工程量清单及图纸范围内的全部工作内容 。

二、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 2021年⊥ 月且 日。

计划竣工日期:__年 __月__日 。

工期总日历天数: 45天 ,阶段性工期: / 。

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

数为准。

三、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符合 一次性验收合格 标准 ;

园林绿化养护质量符合回 《园林绿化养护标准》 (CJJ/T287)或 □~▲ (地方标准 )中工

级标准。

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 (不含税)为 :

人民币 (大写) 玖拾壹万青仟伍佰柒拾肆元叁角 lY911574,3元);税率: 叽 ;

含税金额:人民币 (大写)玖拾玖万叁仟陆佰青拾伍元玖角玖分 lY993615.99元 )。

其中 :

(1)安全文明施工费 (含税):

人民币 (大写)贰万肆仟青佰叁拾伍元叁角柒分 俜 24135,37元 );

(2)暂估价金额 (含税 ):

人民币 (大写)壹万玖仟陆佰贰拾元整α 196⒛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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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暂列金额 (含税 ):

人民币 (大写)柒万陆仟叁佰元整α 763OO元 );

(4)农 民工工伤保险 (含税):

人民币 (大写)叁万零捌佰伍拾肆元捌角柒分 lY30854,87元 )。

2,合 同价格形式: 固定综合单价 。

五、承包人项目负贵人

姓名: 华振凯 ;身份证号: 3⒛219198511151014。

六、预付款

预付款:发包人在合同签订后, 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的 15%作为工程预伺款。

七、绿化种植及养护要求

1,在施工过程及绿化养护期内植物死亡,须按原设计品种和规格更换,更换费用由承包

人承担。

2,竣工验收时苗木成活率约定 (乔木、灌木、地被、草坪等): 绿化所有苗木均符合

清单中各项规格,存活 1000/0。

3.养护期满移交时苗木成活率约定 (乔木“灌木、地被、草坪等): 绿化所有苗木均

符合清单中各项规格,存活 10O0/0。

八、其他要求: /。

九、合同文件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

(1)中标通知书 (如果有); (2)投标函及其附录 (如果有); (3)专用合同条款

及其附件; (4)通用合同条款; (5)技术标准和要求; (6)图纸; (7)已标价工程量清

单或预算书; (8)其他合同文件。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类内

容的文件,应 以最新签署的为准。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字或盖章。

十、承诺

1.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期

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及时足额支付人工费用至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并加强对施工总承

包单位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的监督。

2.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不进

行转包及违法分包 ,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按照有关规定开

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专项用于支付本工程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工资拨付周期不超过 1

个月。

3.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投标形式签订合同的,双方理解并承诺不再就同一工程另行签



订与合同实质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

十一、词语含义

本协议书中词语含义与通用合同条款、专用合同条款中赋予的含义相同。

十二、签订时间

本合同于 2⒆0年 12月 30日签订。

十三、签订地点

本合同在 常州市 签订。

十四、补充协议

合同未尽事宜,合 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十五、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 签订后 生效。见证方仅对双方签订合同的事实进行见证 ,不代表任何承诺或

保证,该合同的履行等相关情况均与见证方无任何关系。

十六、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玖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发包人执肆份,承包人执肆份。见证方执壹

份 。

发包人: (公 章 )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Ⅱ 320亻04014119803K

地 址:常州市钟楼区洪庄路 .2`号

邮政编码:213000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电 话:051981986112

传 真 :

电子信箱 :

,fˉ 丿勹银彳亍:

定

会统

地 址: 常州市新北区黄山路 99码

号 24号

邮政编码: 21⒛ 00

法定代表人: 姚振宇

委托代理人:  徐艳

电 话 :

传 真 :

0519-88656665

电子信箱: 9288亻 9785鲕 q。 com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汉

螨
搬

承

法

 
社

人或共委 ∶ (签

江路支行

剁讠

账 号 : 贝长 -号 :



第二部分 通用合同条款

通用合同条款共计 ⒛ 条,采用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示范文本 )》 (GF201⒎ 0201)

的
“
通用合同条款

”。



第三部分 专用合同条款

1.一般约定

1.1词语定义

1,1.1合 同

1.1.1.10其 他合同文件包括:~本合同协议书、中标通知书、投标文件、报价单及附件、

本合同专屈玺款、本合同通用条款、本合同工程建设标准、图纸及有关技术文件、招标文件、

答疑纪要、工程量清单及编制说明、合同履行过程中发包人和承包人协商一致的墓宝芏面文

件等 。

1.⊥ 。2合同当事人及其他相关方

1,1.2.4监 理人和总监理工程师 :

名  称: 常州市典景建设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 ;

资质类别和等级: 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 ;

总监理工程师姓名: 马伟星 ;联系电话: 13682222271;

总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号: 3⒛13323;

电子信箱: / ;

通信地址: 新北区晋陵北路 399号星海商城 E座四楼 。

1,1.2.5设 计人和设计项目负责人 :

名  称: 常州市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 ;

资质类别和等级: 园林甲级 ;

项目负责人姓名: 季小玲 ;联系电话: 13912303795;

电子信箱: 59595GG01⒇ q,com;

通信地址: 常州市延陵中路 9号 。

1,1.3工程和设备

1,1.3.7作 为施工现场组成部分的其他场所包括: 按通用条款 。

1,1,3,9永 久占地包括: 按通用条款 。

1,1,3,10临 时占地包括: 按通用条款 。

1.1,3,11园 林绿化工程:是指新建、改建、扩建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用地、附

属绿地、区域绿地 ,以及对城市生态和景观影响较大建设项目的配套绿化,主要包括园林绿

化植物栽植、地形整理、园林设施设备安装及园林建筑、小品、花坛、园路、水系、喷泉、

假山、雕塑、绿地广场、驳岸、园林景观桥梁等。

1.1.3,12绿 化工程:是指树木、花卉、草坪、地被植物等的种植工程。

1.1.3.13绿 化养护:是指对绿地内植物采取的整形修剪、松土除草、灌溉与排水、施

肥、有害生物防治、改植与补植、绿地防护 (如防台风、防寒)等技术措施。

1.1.4日 期和期限



1,1.4.8绿 化养护期:是指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进行绿化养护的期限,从工程竣工验收

合格之日起计算。绿化养护期最长不得超过 24个月。

1.3法律

适用于合同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 。

1,4标准和规范

1.4.1适 用于工程的标准规范包括 :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CJJ82);

园林绿化养护标准 (CJJ/T287);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50500);

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 (GB50858);

与园林绿化行业相关的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 。

1.4,2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规范的名称: / ;

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规范的份数: / 。

1.4.3发包人对工程的技术标准和功能要求的特殊要求: / 。

1,5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合同文件组成及优先顺序为: (D合 同协议书; (2)中 标通知书; (3)投标函及其

附录; (4)专用合同条款: (5)通用合同条款: (6)技术标准和要求: (7)图纸; (8)

0

1,6图 纸和承包人文件

1,6.1图纸的提供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期限:开工前一周 ;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数量:肆套 (含竣工图贰套);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内容: / 。

1,6,4承包人文件

需要由承包人提供的文件 ,包括 :按照监理人或发包人的具体要求执行 :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期限为 :竣工验收之前 :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数量为:一式肆份 ;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形式为:按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

发包人审批承包人文件的期限:承包人提交相应文件后的一周内。

1.6,5现场图纸准各

关于现场图纸准备的约定: (1)在本合同工程竣工验收之前,承包人须按国家颁发

的竣工验收相关规定、技术档案管理条例、有关部门先行要求编制整理竣工资料和竣工

图一式肆份 (其 中应有贰套盖有审图章的竣工图),移交给发包人和有关部门。竣工图

的整理、装订、移交等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2)发包人对图纸资料的保密要求 :除严



盆第三方。如果对公开有关信息的必要性产生争执 ,则 以发包人的决定为准。

1.7联络

1.7.1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当在⊥ 天内将与合同有关的通知、批准、证明、证书、指示、

指令、要求、清求、同意、意见、确定和决定等书面函件送达对方当事人。

1.7,2发 包人接收文件的地点:发包人派驻现场管理人员办公室 ;

发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发包人代表。

承包人接收文件的地点:现场办公室 ;

承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项 目经理。

监理人接收文件的地点:施工现场监理办公室 ;

监理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总监理工程师。

1,10交通运输

⊥.10.l出入现场的权利

关于出入现场的权利的约定: / 。

1.10,3场 内交通

关于场外交通和场内交通的边界的约定: / 。

关于发包人向承包人免费提供满足工程施工需要的场内道路和交通设施的约定: 以现

场实际施工条件为准 。

1,10。 4超大件和超重件的运输

运输超大件或超重件所需的道路和桥梁临时加固改造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由 承包人

承担。

1.11知识产权

1.11,1关于发包人提供给承包人的图纸、发包人为实施工程自行编制或委托编制的技

术规范以及反映发包人关于合同要求或其他类似性质的文件的著作权的归属: 发包人 。

关于发包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使用限制的要求: 仅限于本工程施工期间 。

1.11.2关于承包人为实施工程所编制文件的著作权的归属: 承包人 。

关于承包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使用限制的要求: 仅限于此工程项目 。

1.11,4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所采用的专利、专有技术、技术秘密的使用费的承担方式 :

承包人 。

1,13工程量清单错误的修正

承包人应在合同签订后对发包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图纸和现场进行核查和踏察,如发

现差异,应在⊥ 天内以书面形式向发包人提出;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发包人应予以修正 ,

并相应调整合同价格 :

出现工程量清单错误时,是否调整合同价格: / 。



允许调整合同价格的工程量偏差范围:~/ 。

2.发包人

2.1许可或批准

2.1.1根据相关规定提供园林绿化施工所需的许可或批准。

2.2发包人代表

发包人代表 :

姓  名: 林凯、沈航华 ;

身份证号: 3⒛924198808160017、 32∝ 8319870124∞ 17;

职  务: / ;

联系电话: 15961291175、 18015899305;

电子信箱: / ;

通信地址: / ;

发包人对发包人代表的授权范围如下: 按发包人要求执行 。

2,4施工现场、施工条件和基础资料的提供

2.4.1提供施工现场

关于发包人移交施工现场的期限要求: 开工前七天 。

2,4,2提供施工条件

关于发包人应负责提供施工所需要的条件,包括 :

接驳点”从接驳点到施工现场的线路由承包人自行解决 (具体位置详见总平面示意图),承

包人装表计量并负责支付费用,考虑定额价和定额用量与实际价格和使用量的差异因素,结

管理♀~用 电、用水的相关费用已包含在投标报价中,结算时不另行调整 。

2,4.3提供基础资料

发包人还应提供项目施工区域内现状树木一览表 (附件 2)、 现状土壤指标等。

2,5资金来源证明及支付担保

发包人提供资金来源证明的期限要求: / 。

发包人提供支付担保期限及方式:发包人应在签订合同后 / 天内,向承包人提供工

程款支付担保,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发包人提供支付担保的形式:~∠
'担保

有效期至工程款拨付完成为止 (不含质量保证金 )。

3.承包人

3,1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9)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的内容: 根据政府相关部门颁发的竣工验收相关规定及技

术档案管理条例编制整理的竣工资料和竣工图,在竣工质量验收 (俗称竣前验收)之前经监

理及发包人认可后移交给发包人,若承包人未能及时移交,竣工质量验收延后 ,直至承包人



完整移交竣工图及竣工资料为止,由此造成的工期延误或其他相应损失由承包人承担 。

承包人需要提交的竣工资料套数: 一式肆份 。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的费用承担: 由承包人自行承担 。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移交时间: 竣工验收前 7天 。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形式要求: 按相关文件规定 。

(I0)承包人应履行的其他义务 :

1)办理的有关施工场地交通、环卫和施工噪音管理等手续 L~_

a.排污及噪声管理:承包人自行办理排污许可手续,费用由承包人负责;承包人自行

办理夜间施工许可手续,费用由承包人负责:施工噪声引起的纠纷由承包人白行解决 ;

b.垃圾清运:承包人自行办理市建筑垃圾处置手续,费用虹丞鱼Δ负匮L

2)按照省、市文件的规定相关要求的执行施工场地清洁卫生工作 :~

3)市 内重大活动期间以及发包人需要的时间段内,可能对施工作出某些限制和配合要

求,承包人应予服从,并按照要求作出必要的配合,这可能降低承包人的工效,发包人不向

承包人增加费用支付。

4)施工场地周围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构筑物 (含文物保护建筑)古树名木的保护

要求及费用承担:承包人按照发包人要求提出保护措施和方案,经发包人、监理人同意后实

施 ,费用经发包人审定后按独立费由发包人承担。如发现地下管线等,承包人不得破坏 ,否

则必须无条件及时修复,并承担由此发生的费用。

5)承包人应充分了解已存在、或潜在的对本项目管线及其他已完工的隐蔽工程的破坏

了解本项目工程施工对其他市政公用管线已存在的、或潜在的破坏因素,并且承包人及施工

此造成的相应损失。若因发包人未提供相关资料造成的损失承包人不承担责任。

6)进行回土作业时,注意成品保护,尤其耍避免对已建好房屋地面、墙面的破坏和污

染,否则承包人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责任。 。

3,2项 目经理

3.2,1项 目负责人 :

姓  名: 华振凯  ;身 份证号:3202191985ll1510】 4;

相关汪书及编号 :

联系电话 :  1386H5亻 682

电子信箱 : 928849785Cotlq。 ∞m         ___;

通信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黄山路 995号 24号   __;

承包人对项日负责人的授权范围如下 :

关∫项凵负责人每月在施工现场的时问要求: 每周驻现场时问不得少于 5天、每天在



观场时间不得少于 8小时 。

承包人未提交劳动合同,以及没有为项目负责人缴纳社会保险证明的违约责任: 山承

包人承担 。

项目负责人未经批准,擅 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 承包人必须承诺建造师常驻现

场,每周驻现场时间不得少于 5天、每天在现场时间不得少于 8小时,必须参加现场的工

地例会、专题例会,如若未能达到该承诺,发包人将每次扣除 5000元 。

3.2,3承包人擅自更换项目负责人的违约责任: 承包人在投标书中所列的建造师未经

发包人同意不得擅自更换,若未经发包人同意擅白更换,承包人属于重大违约,发包人有权

立即解除合同,并向承包人追究由此给发包人带来的相应损失,扣款将在同期工程款中扣阻

如确有特殊原因需更换项目经理,需承担违约金 200OO元并经发包人同意 (意 外事故、突发

重病等发包人认可的特殊原因除外),且更换后的项目经理资历条件不得低于原中标项目经

理, 且符合原招标公告中的资质要求 。

3.2。 4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更换项目负责人的违约责任: 发包人有证据确认本工程

必须在 3日 内调离本工程, 同时承包人应在 3日 内用发包人批准的项目经理代替上述调

离的中标项目经理, 否则向发包人支付 10OOO元 /天违约金:若拒不整改,发包人有权解

除合同,将承包人清退出场,解除合同的同时不免除承包人应当承担的上述违约责任 。

3,3承包人人员

3.3.1承包人提交项目管理机构及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安排报告的期限: 开工前 7天 。

3,3,3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撤换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的违约责任: 发包人有证据确认

无法胜任或者不能积极配合监理人及发包人正常工作的,经发包人提出后 ,必须在 3日 内调

离本王程⊥同时承包人应在 3日 内用发包人批准的上述各主要施工管理人员代替上述调盔

的主要施工管理人员, 否则向发包人支付 3000元/人天违缢 。

3,3.4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离开施工现场的批准要求: / 。

3.3.5承包人擅自更换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的违约责任: 承包人在投标书中所列项 目

组人员未经发包人同意不得擅 自更换 ,若未经发包人同意擅 自更换 ,承包人属于重大违

在同期工程款中扣除 。

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擅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 承包人必须承诺技术负责

参加现场的工地例会、专题例会 ),则每人每次扣除 2OO元 。



3.3.6技术负责人

姓名: 王志新 ;身份证号: 3⒛41119⑷陇91439;

专业: 园林绿化 ;职称等级: 高级技工 。

3,5分包

3.5.1分包的一般约定

禁止分包的工程包括: 按通用条款 。

主体结构、关键性工作的范围: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

3,5,2分包的确定

允许分包的专业工程包括: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

涉及分包的工程内容,分包工程承包人的资格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其他关于分包的约定: / 。

3,5,4分包合同价款

关于分包合同价款支付的约定: / 。

3,6工程照管与成品、半成品保护

3.6.1承包人负责照管工程及工程相关的材料、工程设备的起始时间: 已竣工工程未

交付发包人之前 ,承包人应负责己完工程的保护工作 ,保护期间发生损坏 ,承包人自费

予以修复 。

3,6,2现状树木的保护起始时间: 已竣工工程未交付发包人之前 ,承包人应负责已

完卫 呈                           。

3,7履约担保

承包人是否提供履约担保: / 。

履约担保金额及方式:签订合同后⊥ 个工作日内,承包人需提交履约担保人民币⊥ 元

(不高于中标价的 10%),以□保函或□保险形式执行。履约担保的有效期至本工程竣工验

收合格为止。

4.监理人

4,1监理人的一般规定

关于监理人的监理内容: 按监理合同执行 。

关于监理人的监理杈限: 按监理合同执行 。

关于监理人在施工现场的办公场所、生活场所的提供和费用承担的约定: 按监理合同

执行 。

4.2监理人员

关于监理人的其他约定: / 。

4.4商定或确定

在发包人和承包人不能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时 ,发包人授权监理人对以下事项进行确



定 :

(1) 另行协商 ;

(2) / ;

(3)  / 。

5.工程质量

5,1质量要求

5,1.1特殊质量标准和要求: 工程质量符合一次性验收合格标准:园林绿化养护质量

符合 《园林绿化养护标准》 (CJT/T287)~。

关于工程奖项的约定: 承包人必须严格按照施工图纸、工程技术耍求及有关工程施工

规菹.硼格和标准施工。承包人原因,工程未达到合格,承包人除返工至合格外,还需承担

(玢部分项工程费+单价措施项目费-工程设备费)的 1%的违约金;由 于承包人原因引起的

验收不合格而引起的工期延误及其它相应经济损失由承包人承担 。

5.3隐蔽工程检查

5,3.2承包人提前通知监理人隐蔽工程检查的期限的约定: 书面申报材料后 24小时

虹 。

监理人不能按时进行检查时,应提前 24小时提交书面延期要求。

关于延期最长不得超过: 48小时。

6.安全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

6,1安全文明施工

6,1,1项 目安全生产的达标目标及相应事项的约定: (1)承包人在施工期间须针对周

系,如发生问题均由承包人负责协调处理,并承担相应费用及后果。 。

6.1.4关于治安保卫的特别约定: 承包人应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并承担因承包

人因该项工作不力而造成的相应损失 。

关于编制施工场地治安管理计划的约定: 承包人应在开工 7天 内编制施工场地治安管

理计划 。

6.1,5文 明施工

合同当事人对文明施工的要求: 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按常州市工程造价管理处核

定计算,未经核定不得计取 。

6.1.6关 于安全文明施工费支付比例和支付期限的约定: 另行协商 。

6.3环境保护



合同当事人对农药、肥料的使用要求: 按通用条款执行 。

7.工期和进度

7.1施工组织设计

7,1.1工程涉及以下内容的,合同当事人约定的施工组织设计还应包括此类工程内容的

专项施工方案 :

□现状树木保护 ;

田古树名木保护 ;

回土壤改良 ;

国其他内容: ①进度计划:②主要技术方案:③劳动力安排和设各使用计划;④发包

人供应的材料没备的使用计划:⑤发包人对承包人的付款计划:⑥发包人应配合的相关工作

及要求;⑦监理人可以根据工程实际情况,书面要求承包人提供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和其它内

容;合同签订后 1月 内向发包人提供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方案)和进度计划⊥盐⊥L进度止址

须按发包人的管理软件要求编制。发包人 10天 内予以确认或要求承包人进行修改,经确认

后 ,承包人应于 2天内提供正式的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方案)2份、进度计划 1份给发包人 ,

的配合工作而造成损失的,由承包人承担 。

7.1.2施工组织设计的提交和修改

承包人提交详细施工组织设计的期限的约定:          。   ∶

发包人和监理人在收到详细的施工组织设计后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的期限: 自监理人

收到承包人报送的相关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后 1亻 天内 。

7,2施工进度计划

7.2.2施工进度计划的修订

发包人和监理人在收到修订的施工进度计划后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的期限:~鱼监理Δ

收到承包人报送的相关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后 14天 内 。

7.3开工

7,3.1开工准备

关于承包人提交工程开工报审表的期限:」型送凵蝗型凶嗌L。

关于发包人应完成的其他开工准备工作及期限:ェ土刻医亘工型灿迎⊥天~~。

关于承包人应完成的其他开工准备工作及期限: 按发包人要求执行 。

7.3.2开工通知

因发包人原因或监理人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之日起 / 天内发出开工通知的,承包人

有权提出价格调整要求,或者解除合同。

7.4测量放线

7,4,1发包人或发包人通过监理人向承包人提供测量基准点、基准线和水准点及其书面



资刈的煳限:~灶王血s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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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H承
包1入 原因寻致I期延误

因承包
^￠

原囚造成△期延误,逾期竣△违约金的汁耸方法为:~_^1∑遁 △Δ型山~虫丿且

匙抽幽口蓝⊥甄历冽盥挞扭纽妯姓璺工拄内容铡 盥咧篚涸工蛆鱼篮 致从担№ .窒

肚 鱼纽 肠 岖 班 盟 望 陂 勘 幽 ~且堑 凵 垭 遮 迦 迪 ~n:挑丛 血 渊 盹 ェ邀 鱼 ~ˉ 卫 λ̂

丕工包俎茔缸 崖型工蜘 ~鲤驰hⅡ业虹主鱼虫±迦虹⊥业业 :监i硎 垫玉

墨盥处璧丞发包Δ蜘 盥强璧tL      蜮 入凼-以。主LE豇】l纽瞰 鱼Δ捉Ⅱ」边:

埋签正△廴~逋搠视为丕孟翌⊥期顺延廴由业迪成丞鱼人垫损失丕止卫̌̄ 【̄⊥Σ丕王驺剿⊥I翌

土堕芷虫酞 --生支 迦挂搬芷芏虫工盥血苤盥宝衄 应血容.型Ⅲ 洫 数Ⅲ“扭堑扭欠刂l

费型“Ξ也血且 亘~苴△王程设鱼窒 L囱ェ廴夕夕
′
太巫担理应幽逾趔违约盏 跏 基扌止f♀ ~

迅L规宝丑迥翅基鱼二次墨劐 爹坌画盐虽施王盔盎珈 凵搜:昱蚁扳险盥。~则 .⊥哇迅:组佥土

额j口⊥~Ⅱ

丨囚承包人原囚造成I期延误,逾期竣工违约金的上限:_∠ 。

7,6不利物质条件

不利物质条件的其他情形和有关约定:J鱼囝且笠盅虹 。

7.7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发包入和承包

^.同

意以下情形视为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

(1)-蜘 堑L-∶

(2)~工_J
(3) / 。

⒎9提 前竣△的奖励

7.9,2提前竣工的奖励:J~~。

8.材料与设备

8.亻 材料与工程设备的保管与使用

8.4.1发包人供应的苗木、材料设备的保管费用的承担:~包含在合同价中,结算不调

整 ~。

8.6样品

8,6.1样 品的报送与封存

需要承包人报送样品的材料或工程设备,样品的种类、名称、规格、数量要求:~丞包

程材料、器材、设备按规范进行检查,严禁不符合要求的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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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器材、没备用于本工程。承包人必须严格按照投标文件中确定的材料品种规格型号等进

行供货,严禁擅自更改,若有材料品种与投标文件中不符,每一项罚款伍仟元,并要求无条

件更换,同时承担相关责任 。

8.8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8.8,1承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关于修建临时设施费用承担的约定: 承包人 。

9.试验与检验

9,3材料、工程设备和工程的试验和检验

9.3.4关 于送检材料的约定: / 。

10.变更

10.1变更的范围

关于变更的范围的约定: 按发包人要求执行 。

10.4变更估价

∶  10.4.1变 更估价原则

关于变更估价的约定: / 。

10.4.3变更估价的支付方式及时间

关于变更价款的支付方式及时间的约定: / 。

10,5承包人的合理化建议

监理人审查承包人合理化建议的期限: 另行商定 。

发包人审批承包人合理化建议的期限: 另行商定 。

承包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降低了合同价格或者提高了工程经济效益的奖励的方法和金

额为: 另行商定 。

10,7暂估价

暂估价材料的明细详见附件 ⒊ 《暂估价一览表》。

10.7.1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

对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的确认和批准采取通用合同条款中第 / 种方式确

定。

10,7.2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

对于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 目的确认和批准采取通用合同条款中第 / 种

方式确定。

第 3种方式:承包人直接实施的暂估价项目

承包人直接实施的暂估价项目的约定: / 。

10.8暂 列金额

合同当事人关于暂列金额使用的约定:按通用条款执行。



11.价格调整

11.1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调整

市场价格波动是否调整合同价格的约定: 调整 。

因市场价格波动调整合同价格,采用以下第 廴种方式对合同价格进行调整 :

第 1种方式:采用价格指数进行价格调整。

关于各可调因子、定值和变值权重,以及基本价格指数及其来源的约定: / ;

第 2种方式:采用造价信息进行价格调整。

(2)关于基准价格的约定: / 。

①承包人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的材料单价低于基准价格的:合同履行期

间材料单价涨幅以基准价格为基础超过~_%日寸,或材料单价跌幅以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

算书中载明材料单价为基础超过__%日寸,其超过部分据实调整。

②承包人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的材料单价高于基准价格的:合 同履行期

间材料单价跌幅以基准价格为基础超过__%时 ,材料单价涨幅以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

中载明材料单价为基础超过_ˉ%时 ,其超过部分据实调整。

③承包人在己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的材料单价等于基准单价的:合同履行期

间材料单价涨跌幅以基准单价为基础超过±__%时 ,其超过部分据实调整。

第 3种方式:其他价格调整方式: 据常建 [2014]279号文件 , 工程竣工结算时主要材

料在施工期间采购当月的常州市造价除税指导价中相对应的单项材料加权平均价格如与编

弼部分的差额予以调整。施工期间必须经监理人、跟踪审计、发包人根据施工进度计划时问

确认签字,上述差额调整费用只计税金,不计其他费用 。

12.合 同价格、计量与支付

12,1合 同价格形式  ∴

1,单价合同。

综合单价包含的风险范围: 市场风险 (包括采用新的验收标准、人工工资的市场价格

波动、材料费 (常建 [2014]279号 文件说明范围除外 )、 机械费的市场价格波动和承包人的

投标施工方案、综合单价 (不随工程量的增减而改变 )、 措施项目费用、其它项目费、经踏

勘后的现场条件、因设计变更而造成承包人损失的风险 )。 合同约定的市场风踵范围内综合

单价不调整 。

风险费用的计算方法: / 。

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格的调整方法 :

呈

签证,造成增加新的工程量清单项目,其对应的综合单价按下列方法确定 :

①合同中己有适用的综合单价,按合同中已有的综合单价确定 ;



②合同中有类似的综合单价,参照类似的综合单价确定 ;

费用+总措施项日清单费用 [扣除暂估价、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D/(标底中总分部分项

I程量清单费用丬、总措施项目清单费用 [扣 除暂估价、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D】 优惠让

定按照暂定价材料价格的确定方式确定),经监理人、跟踪审计、发包人审定后执行,此调

整费用只计税金,不计其他费用。

下列原则调整:单价措施项目变更原则同分部分项工程:总价措施项目中以费率报价的,费

量清单变更而调整。

结算。

2.总价合同。

总价包含的风险范围: / 。

风险费用的计算方法: / 。

∶ 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格的调整方法: / 。

3,其他价格方式: / 。

12,2预付款

12.2.1预 付款的支付

预付款扣回的方式: / 。

12.2,2预 付款担保

签订合同后 / 个工作日内,承包人需提交支付担保人民币 / 元 (中 标价的」

%),以□保函或□保险形式执行。预付款担保的有效期至 / 为止。

12,3计量

12,3.1计量原则

工程量计算规则:~执行匣家标准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⑩
"05OO-2Q1ω

或

纸进行计量 。

12,3.2计量周期

关于计量周期的约定: 本合同的计量周期为月,每月 25日 为当月计量截止日期σ 含



当日)和下月计量起始日期 (含当日)。

12,3,3单价合同的计量

关于单价合同计量的约定: 按通用条款执行 。

12,3,4总价合同的计量

关于总价合同计量的约定: / 。

12.3.5总 价合同采用支付分解表计量支付的,是否适用第 12.3,4项 (总价合同的计量 )

约定进行计量: / 。

12.3.6其他价格形式合同的计量

其他价格形式的计量方式和程序: / 。

12,4工程进度款支付

12.4,2进度付款申请单的编制

关于进度付款申请单编制的约定: / 。

12,4.3进度付款申请单的提交

(l)单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 。

(2)总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 。

(3)其他价格形式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 。

12.4,4进度款审核和支付

(1)监理人审查并报送发包人的期限: / 。

发包人完成审批并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的期限: / 。

(2)承包人根据工程进度申请支付工程款,每期工程进度款按以下方式选择支付 :

□按实际完成工程量的百分比支付: / ;

□按形象进度支付: / ;

□按月实际完成工程量 / %支付 ;

□其它: / 。

发包人在收到工程款进度申请后 / 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 ,累计支付达到合同价款的

LO/0时 ,停止支付进度款 :

发包人逾期支付进度款的违约金的计算方式: / 。

12.4.6支付分解表的编制

2.总价合同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 / 。

3.单价合同的总价项目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 / 。

13.验收和工程试车

13,1分部分项工程验收

13.1.2监理人不能按时进行验收时,应提前 24小时提交书面延期要求。

关于延期最长不得超过: 3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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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竣工验收

13.2.1竣 工验收条件

(3)竣工资料内容和份数: 按通用条款执行 。

13.2.2竣工验收程序

关于竣工验收程序的约定:~工程达到竣工验收条件时,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提交完工

质监等单位组织完工验收 。

发包人不按照本项约定组织竣工验收、颁发工程接收证书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 / 。

⊥3.2,5移交、接收全部与部分工程

绿化工程移交期限: 根据发包人要求执行 。

其他工程移交期限: 根据发包人要求执行 。

发包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接收全部或部分工程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 / 。

承包人未按时移交工程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 / 。

13.3工程试车

13.3,l试车程序

工程试车内容: / 。

(1)单机无负荷试车费用由 / 承担 ;

(2)无负荷联动试车费用由 / 承担。

13.3.3投料试车

关于投料试车相关事项的约定: / 。

13.6竣工退场

13.6,1竣工退场

承包人完成竣工退场的期限: 按发包人、监理人要求执行 。

14.竣工结算

14.1竣 工结算申请

承包人提交竣工结算申请单的期限: 按发包人要求执行 。

竣工结算申请单应包括的内容: 按发包人要求执行。

14.2竣工结算审核

发包人审批竣工付款申请单的期限: 28天 。

结算款支付方式及时间: 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价 15%的工程预付款,工程验收合格后

结束后支付 (无息 )。  。

关于竣工付款证书异议部分复核的方式和程序: 双方另行协商 。

14,4最终结清



14.4,1最终结清申请单

承包人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的份数: 按发包人要求执行 。

承包人提交最终结算申请单的期限: 按发包人要求执行 。

14,4.2最 终结清证书和支付

(1)发包人完成最终结清申请单的审批并颁发最终结清证书的期限: 按发包人要求

执行 。

1⒋ 5竣工归档资料

(1)施工中未发生设计变更,施工后由承包人在发包人提供的施工图纸加盖竣工图草

提交发包人。

(2)施⊥过程屮发生设计变更的,需经相关方书面确认后由设计单位出具设计变更i·a

料,由承包人提供加盖竣工图章的竣工图给发包人。

(3)工程竣工验收结算后 30天内,承包人应提供给发包人⊥ 套完整符合要求的竣工

图、竣工归档资料。

竣工归档资料的形式和格式: 根据发包人要求执行 。

(4)因 承包人拖延或不办理竣工归档资料时,经发包人催告,⊥个月内未按发包人要

求提供相关竣工归档资料的,发包人有权委托第二方机构整理,相关费用由 承包人 承担。

15.缺陷责任期与保修

15.2缺陷责任期

缺陷责任期的具体期限: 绿化部分养护期为 18个月,其余部分缺陷责任期按国家现行

规定执行 。

15.3质量保证金

工程质量保证金的支付方式和时间:工程质量保证金为结算款的 ⒊%,采用以下方式执

行 :

□担保 ;

□保险 ;

曰其他: 审定价的 30/0的工程款 。

工程缺陷责任期满 ,承包人履行缺陷责任期内质量保修义务及绿化养护义务且合格移交

后,在 15天 内结清工程质量保证金。在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前,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的,发

包人不得同时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

15.4保修

15,4.1保修责任

工程保修期为: 详见工程质量保修书 。

15.4.3修复通知

承包人收到保修通知并到达工程现场的合理时间:承包人收到保修通知后 24小时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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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工程现场 。

15,5绿化养护期

绿化养护期的具体期限: 管养期为 18个月 。

绿化养护期内双方责任约定: 按通用条款执行 。

绿化养护期内水电费支付: 承包人承担 。

16.违约

16.1发包人违约

16.1,1发 包人违约的情形

发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岩囚发包人上级圭管部闸政策性变化等特殊原凶,造成本工

程停建或缓建时,发包人只对已发生的合格工程量负责,根据已发生的合格工程量与承包人

办理结算,不承担其它违约责任 。

16,1.2发包人违约的责任

发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

(1)因 发包人原因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前 7天 内下达开工通知的违约责任: / 。

(2)因 发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违约贵任: / 。

(3)发包人违反第 10,1款 (变更的范围)第 (2)项约定,自行实施被取消的工作或

转由他人实施的违约责任: / 。

(4)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工程设备的规格、数量或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或因发包人

原因导致交货日期延误或交货地点变更等情况的违约责任: / 。

(5)因 发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造成暂停施工的违约责任: / 。

(6)发包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导致承包人无法复工的违约

责任: / 。

(7)其他: / 。

16‘ 1.3因发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承包人按16.1.1项 (发包人违约的情形)约定暂停施工满⊥ 天后发包人仍不纠正其违

约行为并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承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16,2承包人违约

⊥6.2.1承包人违约的情形

承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 / 。

16,2,2承包人违约的责任

承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 。

16.2.3因 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关于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特别约定: / 。

发包人继续使用承包人在施工现场的材料、设备、临时工程、承包人文件和由承包人或



以其名义编制的其他文件的费用承担方式: / 。

17.不可抗力

17,1不 可抗力的确认

除通用合同条款约定的不可抗力事件之外,视为不可抗力的其他情形: 因战争、动乱、

空中飞行物体坠落或其他非发包方承包方责任造成的爆炸、火灾,以及自然灾害 。

17.4因 不可抗力解除合同

合同解除后,发包人应在商定或确定发包人应支付款项后 90天内完成款项的支付。

18‘ 保险

18.1工程保险

关于工程保险的特别约定: 承包人必须按国家相关规定为从事危险作业的职工办理意

外伤害保险、第三方人身以及其它依据国家、江苏省、常州市有关法律、法规~塑章、规范

性文件应当办理的人身、财产保险,否则发包人有权从工程款中代扣缴 。

18,3其他保险

关于其他保险的约定: / 。

承包人是否应为其施工设各等办理财产保险: 承包人自理 。

18,7通知义务

关于变更保险合同时的通知义务的约定: / 。

20.争议解决

⒛。3争议评审

合同当事人是否同意将工程争议提交争议评审小组决定: / 。

⒛。3.1争议评审小组的确定

关于评审机构的约定: / 。

争议评审小组成员的确定: / 。

选定争议评审员的期限: / 。

争议评审小组成员的报酬承担方式: / 。

其他事项的约定: / 。

⒛,3.2争议评审小组的决定

合同当事人关于本项的约定: / 。

⒛。4仲裁或诉讼

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按下列第 (1种方式解决 :

(l)向 常州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

(2)向 常州市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⒛.6通知送达

双方确认本合同载明的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电子信箱、传真号码及通信地址 )准确无



误,如有变更应以书面方式及时通知另一方。由于一方联系方式错误、不详或者无法识别等

导致无法送达,或者联系方式变更未及时通知另一方,以及其他不可归责于送达方原因造成

相关通知或者文件无法送达、拒绝签收,则相关通知或文件自寄送或发送后第上 天起视为

已送达。



附件⒈

绿化养护责任书

发包人和承包人根据 《园林绿化养护标准》 (臼J/V87)或  / (地 方标准)等相关

规定,经协商一致就 钟楼区杜鹃展园景观工程 (工程全称 )签 订绿化养护责任书。

一、责任范围和内容

承包人在绿化养护期内,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承担施工范围内的绿化养护责

任。

内容包括对养护范围内植物采取的整形修剪、松土除草、灌溉与排水、施肥、有害生物

防治、改植与补植、绿地防护 (女口防台风、防寒)等技术措施;其他内容双方约定如下:虫

合同承包范围内容 。

二、养护标准

绿化养护质量按照回 《园林绿化养护标准》 (CJJ/T287)或□ / (地 方标准)中」

级标准。

三、考核标准

由发包人按 (□国家标准曰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中一级标准进行考核,相关费用从

质量保证金中扣除。

四、绿化养护期

绿化养护期 18个月,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五、养护牡任

1.为确保养护质量,承包人应安排专业队伍和人员进行养护管理。

2.承包人在养护过程中应采取安全措施,避免造成对第三方人身和财产的损害。因承

包人操作不当、管理不善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由承包人承担。发生紧急事故需

处置的,承包人在接到事故通知后,应当立即到达事故现场处置。

3.苗木成活率按合同约定执行 ,发生苗木等植物材料死亡,须按原设计品种和规格及

时更换,更换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4.绿化养护期满后,由 发包人组织验收。

5.其他责任约定: / 。

六、养护费用

养护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七、其他约定: / 。

绿化养护责任书由发包人、承包人在工程竣工

其有效期限至绿化养护期满。

发包人: (公章 ) : (彡、氵÷i)

验

匕 :Ⅱ。1±刂:氵氵冫

工合同阳件 ,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 )

地 址:常州市钟楼区洪庄路 2号

电 话:0s19-81986112

日 期:___年~月 __日

妇上  】ll:

电  话 :  0519-88656665

日 期:___年 ~月 _日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



附件2:

工程质量保修书

发包人和承包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 《园林绿

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CJJ彬 )以及 / (地方标准),经协商一致就 钟楼区杜鹃展

园景观工程 (工程名称)签订工程质量保修书。

一、工程质量保修范围和内容

承包人在质量保修期内,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承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

质量保修范围包括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问、

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 ,供热与供冷系统,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1装修工程 ,

绿化工程、园林附属工程 (园 路与广场铺装、假山、叠石、置石、园林理水、园林设施安装 ),

以及双方约定的其他项目。具体保修的内容,双方约定如下: 按合同承包范围内容 ~。

二、质量保修期

工程的质量保修期如下 :

1.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

2.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为 伍 年;其他防水工程

年。

3,装修工程为 / 年 ;

4.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工程为 贰 年 ;

5.供热与供冷系统为 贰 个采暖期、供冷期 ;

6,绿化工程为 18个月 ;

7.园林附属工程为 24个月 ;

8.其他项目保修期限约定如下: / 。

质量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三、缺陷贵任期

工程缺陷责任期为 24个月,缺陷责任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单位工程先

于全部工程进行验收,单位工程缺陷责任期自单位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缺陷责任期终止后,发包人应退还剩余的质量保证金。

四、质量保修责任

1.属于保修范围、内容的项目,承包人应当在接到保修通知之日起 7天内派人保修。

承包人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保修的,发包人可以委托他人修理,费用由承包人承担,从质量

保证金中扣除。

2.发生紧急事故需抢修的,承包人在接到事故通知后,应当立即到达事故现场抢修。

3,对于涉及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应当按照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立即

向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报告,采取安全防范措施 ,并 由原设计人或



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人提出保修方案,承包人实施保修。

衽.在工程质量保修期内,未能在合理期限对工程质量问题进行修复,或拒绝按要求进

行修复的,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支付修复工程支出的实际金额。

5,质量保修完成后,由发包人组织验收。

五、双方约定的其他工程质量保修项: / 。

工程质量保修书由发包人、承包人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共同签署,作为施工合同附件 ,其

有效期限至保修期满。

发包人: (公章 )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11320404()1411980孤

地 址:常州市钟楼区洪庄路 2号

邮政编码 :213000

电 话:0519-81986112

传 真:__ˉ _—— ~̄

开户银行 :

邮政编码: 213000

电 话: 0519-88656665

传 真 :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盖

州汉江路支行

账 号:  552173582079

日 期:~__年__月 __日

号

 
期

账

 
日 __年~月 _日

郧幂磙

号 24号



附件3:

廉政建设牡任书

为加强建设工程廉政建设,规范建设工程各项活动中发包人承包人双方的行为,防止谋

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保护国家、集体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

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和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订立本廉政建设责任书。

一、双方的责任

1.l应严格遵守国家关于建设工程的有关法律、法规,相关政策,以及廉政建设的各项

规定。

1,2严格执行建设工程合同文件 ,自 觉按合同办事。

1,3各项活动必须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诚信、透明的原则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外),

不得为获取不正当的利益,损害国家、集体和对方利益,不得违反建设工程管理的规章制度。

1.4发现对方在业务活动中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应及时提醒对方,情节严重的 ,

应向其上级主管部门或纪检监察、司法等有关机关举报。

二、发包人责任

发包人从事该建设工程项目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在工程建设的事前、事中、事后应遵

守以下规定 :

2.1不得向承包人和相关单位索要或接受回扣、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和好处费、

感谢费等。

2.2不得在承包人和相关单位报销任何应由发包人或个人支付的费用。

2,3不得要求、暗示或接受承包人和相关单位为个人装修住房、婚丧嫁娶、配偶子女的

工作安排以及出国 (境 )、 旅游等提供方便。

2.4不得参加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承包人和相关单位的宴请、健身、娱乐等活动。

2.5不得向承包人和相关单位介绍或为配偶、子女、亲属参与同发包人工程建设管理合

同有关的业务活动;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承包人和相关单位使用某种产品、材料和设各。

三、承包人责任

应与发包人保持正常的业务交往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程序开展业务工作,严格执行工

程建设的有关方针、政策,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并遵守以下规定 :

3,1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发包人及其工作人员索要、接受或赠送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物

品及回扣、好处费、感谢费等。

3,2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发包人和相关单位报销应由对方或个人支付的费用。

3.3不得接受或暗示为发包人、相关单位或个人装修住房、婚丧嫁娶、配偶子女的工作



安排以及出国 (境 )、 旅游等提供方便。

3.4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发包人、相关单位或个人组织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健身、娱乐等活动。

四、违约责任

4,1发包人工作人员有违反本责任书第一、二条责任行为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给予

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给承包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予以赔

偿。

4.2承包人工作人员有违反本责任书第一、三条责任行为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

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给发包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予以赔偿。

衽,3本责任书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双方签署后立即

生效。

五、责任书有效期

本责任书的有效期为双方签署之日起至该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合格时止。

六、责任书份数

本责任书一式两份,发包人承包人各执一份 ,

发包人: (公章 )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

地 址:常州市钟楼区洪应路 2号

电 话:0519-819861t2

日 期:_年 ~月 __日

电 话 :

日 期 :

0519-88656665

~年 __月 ~日




